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抚发改价格〔2018〕13号

关于市关山水库供水有限责任公司

供水价格的批复

市关山水库供水有限责任公司：

《关于提高供水价格的请示》收悉，根据国家《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》(发改委、水利部令2003年第4号)，《辽宁省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实施办法(试行)》(辽政办发〔2009〕109号)规定，按照省政府《关于调整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和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的通知》(辽政发〔2016〕27号)的有关要求，在开展调研、成本监审、供用水双方意见一致基础上，经研究决定，调整你公司供水价格.现批复如下：
    一、你公司向我市东洲石化工业区供水价格调整为每立方米0.81元。
    二、你公司要加强管理，努力降低成本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要严格履行供水合同规定，保证供水质量和用水需要。


    三、市价格管理部门将进行跟踪评估，适时对供水成本及价格执行情况进行监审，进一步完善供水价格形成机制。
    四、本批复从2018年1月1日售水量起执行。原市物
价局《关于关山水库供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的批复》(抚价管字〔2005〕6号)同时废止。

2018年1月8日



抄报：省物价局、省水利厅

抄送：市水务局，抚顺石化公司，抚顺石化二厂，市价格监督检查局
抚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    2018年1月8日
